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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次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實地評鑑 

機 構 編 號 ： 3-05 

評 鑑 日 期 ： 112 年 07 月 03 日 

受 評 機 構 名 稱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中華民國腦性麻痺協會經營管理臺北市三玉

啟能中心 

一、機構簡介 

臺北市三玉啟能中心於 107 年 3 月 1 日成立，為身心障礙全日型的住宿生活照顧機

構，核定服務人數 70人。 

（一）服務對象：設籍臺北市 6 個月以上，年滿 18-65 歲並領有政府核發之第一類、第七類

或第一類合併第七類重度以上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之人士。 

（二）服務內容： 

1.生活照顧服務：生活服務員提供個人衛生、飲食、起居、單位整理等生活支持服務照

顧與協助。 

2.復健與休閒生活安排：教保員提供個別化支持、生活功能復健與休閒娛樂等活動。 

3.專業治療：聘請專業團隊提供職能、物理、戲劇等專業治療。 

4.護理保健服務：護理人員提供身體及精神狀況評估、給藥治療、健康管理與健康促進、

衛生教育、心理支持等服務。 

5.社工服務：社工人員提供社會資源連結、家庭需求評估與諮商、權益維護及心理支持

等服務。 

 

二、委員意見與建議 

（一）優點 

◎專業組別：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1. 無 

◎專業組別：會計及財務管理 

1. 人員的辛苦還是有被肯定。 

◎專業組別：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1. 無 

◎專業組別：專業服務 

1. 設有專業團隊合作辦法，且有教保人員、醫護人員和治療人員之編制。 

2. 專業人員積極改善專業團隊服務流程並自我增能。 

◎專業組別：權益保障 

1. 無 

 

（二）應改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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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組別：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1. 1102.針對工作會議追蹤事項未列管考。 

2. 1103.服務人數未達八成。 

3. 1104.新進人員體檢報告超過三個月或體檢報告僅離到職日兩天提供，員工兩年一次

體檢。 

4. 1105.人員流動率高新人須落實執行。 

5. 1106-1.部分月份人數不足。 

6. 1106-2.部分月份人數不足。 

7. 1106-3.部分月份人數不足。 

8. 1106-4.部分月份人數不足。 

9. 1107.未將身權法第 75條對象列入通報流程。 

10. 6101.訂有辦法但無實際執行佐證資料及改進意見未納入下年度。 

11. 6202.僅部分有改善。 

◎專業組別：會計及財務管理 

1. 會計制度科目分類與會計制度不符，捐贈收據與捐贈明細表與帳表不一致。 

◎專業組別：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1. 除了遴用合格的防火管理人，應明訂防火管理的事項、規定與負責執行的人員，方為

制度，請加強。 

2. 自主用電設備檢查的方式和紀錄表，應修正改進。 

3. 應進行防火及避難安全風險自主檢核，而後針對機構特性，擬定疏散策略，緊急應變

計畫；緊急應變計畫應明確規範應變工作事項及人員編組，任務分工。 

4. 應按不同情境擬定火災緊急應變演練的腳本，並據以實施演練，演練紀錄應加強整理。 

5. 緊急避難平面圖張貼的方向須相對應於看圖者的方向，應加強安排工作人員的防救災

教育訓練。 

6. 機具及儀器設備的管理維護辦法不完整，應補強。 

7. 污物處理辦法應按感染管控的目的，做補充和修正；污物處理室內應完整備置所需使

用的器具。 

◎專業組別：專業服務 

1. 4102.雖已有數個評估工具，但是評估工具的實用目的、時機和結果使用宜再確認，

宜訂定符合個案能力或現況的評估工具。 

2. 4201.雖有專業團隊合作模式（辦法）並有教保人員、治療師、護理人員等相關專業，

惟專業團隊合作僅限於非正式交流。另外，未設有督導機制，雖有外部專業人員指導，

但未建立定期督導機制。 

3. 4202.活動器材數量少，且個案能自行使用活動器材少。 

4. 4203.有個案行為支持之相關表單且有部分落實，惟後續處理追蹤機制未完全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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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204-A.作息以團體活動為主，體能與休閒活動較單一。 

6. 4205.空間寬敞，惟空間使用可再靈活規劃，另外，人力規劃可再彈性調整。 

7. 4301.定期健檢後續追蹤僅 110年以後較核實完成，以前年度未落實。 

8. 4303.個別化飲食，特殊生理如痛風服務對象，實際服務中未有控管紀錄。 

9. 4305.意外傷害事件 106-107 年明顯未落實，接續事件雖有統計分析，然並未形成改

善建議，僅個別討論。 

10. 4401.社區資源結合適應活動，想法規劃較不足。 

11. 4402.訪視評估需求未落實，家庭服務面向不足。 

12. 4403.親職教育活動紀錄檢討不完整。 

◎專業組別：權益保障 

1. 5101. 

(1)支持服務對象參與決定缺乏紀錄佐證；建議支持參與應在日常生活各事項目中進行，

支持服務對象在活動選擇、電影選擇、小夜活動選擇等服務，應留有服務紀錄，且紀

錄中應載明支持的提供方式及結果。 

(2)建議應有服務對象自治組織的成立，並訂定辦法及提供支持，且應定期辦理會議。 

2. 5102. 

(1)個案資料借閱辦法過於簡略，對於資料查閱的方式及權限與查閱資料的保管及使用方

式等未有明確的文字規範，建議單位應重新檢視辦法，充實相關規定。 

(2)監視器使用管理辦法及監視錄影系統管理辦法如果目的都在維護服務對象權益，建議

可以重新整理彙整成一份辦法，以避免發生規定間的扞格。 

3. 5103.工作獎勵金不是薪水，辦法不宜出現月薪字眼；另重要的是支持自主，單位服

務對象能參與有作業者少於 1/4，建議獎勵辦法不宜只有考量提供獎勵金，而要思考

獎勵制度的設計，以支持服務對象盡可能參與日常生活活動當中，達促進自主的目標。 

 

 （三）其他建議事項 

◎專業組別：行政組織及經營管理 

1. 機構評鑑資料需了解指標內涵準備檔冊，以利委員查閱。 

◎專業組別：會計及財務管理 

1. 個別報表金額應事先過濾互相勾稽。 

◎專業組別：環境設施及安全維護 

1. 冷凍冷藏設備的溫度檢查紀錄方式不佳，宜改進。 

◎專業組別：專業服務 

1. 個別化服務計畫：宜依據現行執行情形來建立個別化服務計畫辦法或流程，另外建議

訂定明確家長期待之落實機制。 

2. 評估工具：宜訂定符合個案能力或現況的評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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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團隊合作：團隊合作之辦法宜具體指出專業合作的次數、頻率、方式，或是合作的時

機。另外建議訂定內外督導機制並落實。 

4. 活動及器材：活動器材數量宜增加，並且提昇個案使用活動器材的機會及時間。宜規

劃符合服務對象個人需求之課程並適時調整。 

5. 空間規劃：部分空間規劃可考量服務對象使用的便利性。 

6. 工作人員流動幅度大，相關服務易有中斷，人員維繫首要之事。 

◎專業組別：權益保障 

1. 5101.支持服務對象參與要更有彈性及設計，要先跳脫被能力限制的迷思，生活的參

與在每一天當中都有無數次的機會，從建立認知的連結開始，提供更多探索的機會，

才能影響服務對象的參與改變，服務紀錄中要載明支持目標及策略與支持結果。 

2. 5103.服務對象個人物品及使用的狀況可以透過影像照片來為佐證，也可以實地查訪

的時候進行說明，都是可以在評鑑時做為佐證呈現的方式。 

3. 5104. 

(1)建議要擴大服務對象參與，不要依能力限制了參與的機會；服務使用者代表可以由服

務對象來票選。 

(2)權委會的紀錄應有確認前次執行追蹤的部份，建議可以列表載明議題時間、決議、決

議的執行摘要、決定，讓議程簡捷但能有重點。 

4. 5105.建議滿意度結果分析及檢討改善作為可列入定期向權委會及家長會報告的事

項，以回應家長屬期待。 

5. 5106.建議受監護宣告之服務對象在召開 ISP 會議前可以通知市府監護人派員出席參

與。 

 


